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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出購股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

17.06A條而作出。

金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

會」）謹此宣佈於 2020年 6月 19日，本公司根據其於 2019年 9月 16日採納並於 2020年

5月 29日更新的購股權計劃（「購股權計劃」）向 (i)本公司一名董事（「董事」）及 (ii) 9

名其他合資格人士（統稱（「承授人」）授出購股權（「購股權」），惟須待承授人接納

後方可作實。有關所授出之購股權詳情如下：

授出日期： 2020年6月19日

所授出購股權之

行使價：

每股本公司股份（「股份」）0.145港元，其高於：

(i) 聯交所於購股權授出日期（即 2020年 6月 19日）所發佈

之每日報價表所列每股0.142港元之收市價；

(ii) 聯交所於緊接購股權授出日期前五 (5)個營業日所發佈

之每日報價表所列每股0.1402港元之平均收市價。

所授出購股權數目： 246,000,000份（每份購股權將賦予其持有人認購一 (1)股股

份之權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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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股權之有效期： 購股權須自授出日期起計 6年內行使。將授予 4名承授人

（並非董事）的合共 50,000,000份購股權亦須待達到下述表

現目標及歸屬期後方予以歸屬。除上述者外，其他購股權

於接納後歸屬於有關承授人。

購股權歸屬期

（僅適用於4名

承授人）：

待達到下述表現目標後，全部購股權之中 50,000,000份購

股權應於 2021年 6月 19日歸屬於 4名承授人（彼等為本公司

非全資附屬公司創普科技有限公司員工 ），並可行使至

2026年6月18日（包括首尾兩日）；

表現目標（僅適用於

4名承授人）：

在 50,000,000份購股權歸屬於上述身為創普科技有限公司

員工的 4名承授人之前，創普科技有限公司須於截至 2020

年12月31日止年度達到以下財務業績：

截至2020年

12月31日止年度

收益 不少於260百萬人民幣

純利率 不少於3%

純利 不少於7.8百萬人民幣

承授人： 承授人包括 (i)本公司執行董事袁紅兵先生及 (ii)其他 9名合

資格人士。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及其他合資格人士授出的詳

情如下：

承授人

已授出

購股權數目

袁紅兵先生 37,000,000

其他合資格人士 209,000,000

總計： 246,00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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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根據上市規則批准向該董事授出購股權。除該董事外，據本公

司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各其他承授人概非本公司董

事、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，亦非任何彼等之聯繫人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。承授

人概無於購股權獲行使後獲授相當於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1%的購股權。

承董事會命

金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袁紅兵

香港，2020年6月1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包括三名執行董事陳金樂先生（主席）、林財火先生及袁紅

兵先生，一名非執行董事王守磊先生，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謝慶豪先生、高

寒先生及麥天生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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